	东莞市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申请表

	基本信息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性别
	
	婚姻状况
	
	手机号码
	

	工作职业
	
	就业镇街
	
	归集银行
	

	联系地址
	

	缴存信息

	缴存基数
	
	缴存比例
	
	月缴存额
	

	托收账户信息

	账户户名
	
	账户账号
	
	开户银行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一、本人知悉并承诺遵守《东莞市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暂行办法》及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其他规定，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自愿履行缴存义务。
二、本人知悉单位在职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是单位及其职工法定义务，在职职工不可同时参与自愿缴存。本人确认且保证自愿缴存期间不属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规定范围在职职工。
三、本人知悉自愿缴存汇缴方式为签约委托代缴，自动托收为每月20日、25日、次月的5日先后发起，托收成功即行结束本月代缴。本人授权贵中心指定归集业务受委托银行办理托收账户信息维护、扣款入账等相关业务。如变更上表缴存或托收账户信息，本人承诺在当月首个扣款日（20日）之前办理变更手续，因未及时办理所造成的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本人承诺托收账户可正常使用并在扣款时间前在托收账户预留足够资金。因托收账户挂失、冻结、销户或余额不足等原因导致缴存不正常或还贷逾期等相关损失由本人承担。
四、本人承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同步办理对冲还贷业务，在贷款期间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不低于月还款额。若不再履行缴存义务，贵中心有权单方将利率调整为同期同档次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利率，或对抵押物进行处置，提前收回贷款。
本人保证所填写的信息、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上述声明及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否则，相关法律责任及损失由本人承担。特此申请，请予以核准。
申请人：
申请日期：



